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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瑞益校長

 ˙校長的話

　　大使命常被用作鼓勵宣教的依據，強調「去」，事實上在

原文，「去」、「施浸」、「教訓」都是分詞（participle），

而主要動詞是「使……作門徒」(maqhteu,sate)。由此看來大使

命的重點是使人作主耶穌的門徒。雖然「去」並非主要動詞，

並不意味門徒只需就地使人作主的門徒。從文法和上下文來

看，這「去」不僅是形容「使……作門徒」的情況，也帶著命

令的色彩，惟有真的往外「去」，萬民才有可能作主的門徒。

這個命令包含著一個遠比引領個人歸向主還更重要的使命，這

是一個去使萬民受影響，使他們朝向主的標準與理想的命令。

　　在新約裡有三處經文記載信仰基督的人被稱為基督徒。

（徒十一:26、徒二十六:28、彼前四:16），但「門徒」比「基

督徒」更表達出師徒的關係，閩南語稱門徒為耶穌的學生，追

隨主的教導，強調個人的忠誠，遵行主的命令。新約學者約翰

•斯托得（John Stott），用「激進」（radical）來形容門徒，

「radical」不是激進，而是指人追根究底的精神，以及全身委

身，全心投入的意思。作門徒的基本之道是每個基督徒立定心

志，不是只給耶穌冠個禮貌性的尊稱而已，而是要真正追隨他

的教導，遵行他的命令。

　　世界各地的教會追求成長，教會的人數也有明顯的成長，

統計數字令人嘆為觀止。雖在數字上有所成長，但在作主門徒

上卻無相對應的成長。膚淺的門徒四處可見，斯托得認為現今

門徒的現象是「成長卻無深度」。這種現象需要嚴肅看待，

因為完全不討神的喜悅，使徒保羅看見哥林多教會的不成熟，

寫信訓斥，激勵他們快快長大：「弟兄們，我從前對你們說

話，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，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，在基

督裏為嬰孩的。我是用奶餵你們，沒有用飯餵你們。那時你

們不能吃，就是如今還是不能。你們仍是屬肉體的，因為在

你們中間有嫉妒、紛爭，這豈不是屬乎肉體、照著世人的樣

子行嗎？」（林前三: 1-3）

　　屬靈生命的成熟是主對門徒所設立的成長目標，希伯來書

鼓勵門徒要離開基督道裡的開端，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。（來

五:12-六:2）使徒保羅為著門徒能進到完全的地步，盡心竭力的

勞苦，他說：「我們傳揚他，是用諸般的智慧，勸戒各人，

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。」

（西一:28）現代中文譯本將此節譯為「我們向所有的人傳揚基

督，用各樣的智慧勸誡教導大家，為要把每一個人帶到上帝面

前成為成熟的基督徒。」恢復本將此節譯為「我們宣揚他，是

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，教導各人，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

獻上。」進到完全的地步不是指「完美無缺」，而應是「在基督

裡成熟」。所謂在「在基督裡成熟」是指對基督的認識有更成熟

的認識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，對於基督的教訓忠誠的遵守，在基

督裡敬拜他，信靠他，愛他並順服他。

　　耶穌曾用撒種的比喻形容不同層次的基督徒，落在路旁的人是

「被奪去的」，落在淺石頭地上的是「沒根的」，落在荊棘的是

「不能結實的」，落在好土的是「多結果實的」。耶穌所說的是

生命的撒種，生命的成長，生命的果實，也就是說門徒的培育不單

只是教材內容的教導，而是與神有生命的關係。大使命中主吩咐門

徒要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為人施浸，浸禮是作門徒的ㄧ個必然特

徵。象徵著人願意悔改，願意有份於神的國度。但更重要的意義是

歸入父、子、聖靈的名下，即產生與神有新的生命關係，接受神的

主權，受神的管轄。靠著聖靈得生，也靠著聖靈行事，順著聖靈

而行，就不再放縱肉體的情慾，若接受聖靈的引導，生命必能結出

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的果實。正如加拉太書所形容的，聖靈

所結的果子，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

實、溫柔、節制。

　　作主的門徒是要付上代價，耶穌說：「若有人要跟隨我，

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隨我。因為，凡要救自己生

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生命。」（太

十六:24-25）這是屬靈生命的法則，除去老我的生命，接受主的掌

權，才能得著豐盛的生命。「己」永遠是作主門徒最大的攔阻，

使徒保羅體認主的吩咐，他說：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

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」（加二:20）十字

架是對付「己」最有效的辦法，也是作主門徒無法逃避的代價。

「人逃避成為激進的門徒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選擇性服事；選擇委身

於適合我們的服事，逃避需要付代價的服事。但是，正因為耶穌是

主，我們無權選擇，無從挑剔，只得順服他在這當中的權柄。」

（引自斯托得所著＜世界在等待的門徒＞，引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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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:

　　什麼是愛的最高峰？

　　有人中了樂透變得非常慷慨，就請了所有的親

朋好友大吃大喝，這就是愛的最高峰嗎？這不算，

強盜搶了金銀財寶回來，也會請大家大吃一頓，這

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有的人說，在人的生命中愛的最

高峰，就是婚禮的那一天，花了幾百萬請客，預備

最精彩的節目，進入甜蜜的洞房，又加上蜜月，何

等的羅曼蒂克，這就是人類愛的最高峰，對嗎？在

希臘的神話故事裏面，白馬王子打仗，經歷了千辛

萬苦，勝過了一切的敵國，為了愛情又勝過一切毒

蛇猛獸，最後終於贏得白雪公主對他的愛情，於是

國王為他們舉行了最隆重的婚禮，之後他們就過著

快樂似神仙的日子，這就是愛的最高峰嗎？英國的

公主黛安娜怎麼會離婚呢？你可以買千萬的豪宅，

卻買不到溫暖的家，你可以買到最好的床，卻買不

到睡眠，你會談戀愛，強盜也會談戀愛，這沒有什

麼稀奇，世界級毒品大王為愛妻買了有如皇宮的豪

宅，遊艇，甚至飛機，這也是愛的最高峰嗎？到底

什 麼 是 愛 的 最 高 峰 ？ 我 認 為 當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，

他對上帝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

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（路23:24）我認為這就是愛

的最高峰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結婚你很快樂，強盜也

結婚，他也很快樂，這沒有什麼稀奇，而耶穌所講

的那一句話，是一般人講不出來的，對那些用手打

他耳光，辱罵他，嘲笑他，用腳踢他，用鞭子鞭打

他，用很粗的鐵釘將耶穌的手，腳釘在十字架上的

那些人，耶穌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

做 的 ， 他 們 不 曉 得 。 」 這 才 是 真 愛 的 最 高 峰 。 如

果我們學會了愛仇敵的功課，如果最難的你都學會

了，那麼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愛就不難學習了。

[1]什麼是饒恕的意義？

　 　 就 是 完 全 塗 抹 對 方 的 過 犯 ， 一 筆 勾 銷 不 再 紀

念。聖經說：「東離西有多遠，他叫我們的過犯

離開我們也有多遠。」（詩103:12）在英文裏有

三個「Ｆ」「Forgive, Forget,  Free.」我們要饒恕

人 的 過 犯 ， 才 能 忘 記 仇 恨 ， 最 後 才 能 夠 得 著 真

自 由 。

[二]在聖經中有哪些有關饒恕方面的根據呢？

　 　 1 . 首 先 就 是 我 們 常 念 的 主 禱 文 ，「免我們的

債，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。」（太6:12）赦免

我 們 的 罪 ， 如 同 我 們 饒 了 別 人 的 罪 。 我 們 要 先 饒

恕別人，我們才有可能得著神的饒恕。我們得罪神

一千萬兩銀子，我們一生都永遠還不清，但是別人

可能只欠我們十兩銀子，上帝願意把一千萬兩銀子

都給我們。但是有一個條件，就是我們要先把十兩

銀子給出去。人們都很懂得賺錢、投資股票、買房

地產、中樂透，但是有一種屬靈的投資，你只要給

敵人十兩銀子，神就把一千萬兩銀子給你，這是神

的應許，你願意試試看嗎？其實真正的賺大錢，就

是 「 饒 恕 」 。 你 想 想 看 ， 一 千 萬 兩 銀 子 和 十 兩 銀

子 ， 相 差 多 少 ？ 差 太 多 了 ， 然 而 我 們 常 常 因 小 失

大，這是屬靈的經濟學。如果我們需要天天被神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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恕，我們就要先學習天天饒恕人。

　　2.當我們不肯饒恕人的時候會有什麼結果呢？

1)我們就得不到神的饒恕。因為饒恕是神的憐憫。

2)當我們不肯饒恕人的時候，神的震怒就會時常在

我們身上。

3)不肯饒恕人的人，害了自己也害別人。

4)他不饒恕人，也得到不著神的憐憫。

　　主人說：「你欠我一千萬兩銀子，我都饒了

你，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嗎？」

（太18:33）這裏用「憐恤」兩個字，「憐恤」通

常是有的幫助沒有的；有錢人憐恤貧窮人。當你同

情別人的時候，你就高過被同情者；如果他是被同

情的人，好像乞丐，他就不可能去憐恤有錢人。如

果這個僕人沒有得著王的憐恤，他被要求還一千萬

兩銀子，然後去要求那欠他十兩銀子的，他的苛求

是非常正常的現象。但是國王已給了他一千萬兩銀

子，他還這樣小氣，不肯把十兩銀子給他的同伴，

這 就 是 犯 了 沒 有 憐 憫 心 腸 的 罪 。 子 曰 ：「無惻隱

之心非人也！」你有能力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卻不

肯去作，這就是你的罪了。聖經從來沒有教導貧窮

人 ， 去 憐 恤 有 錢 人 ， 他 乃 是 叫 富 足 的 人 幫 助 貧 窮

人。「父親怎樣憐恤兒女，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

畏他的人。」（詩103 :13）聖經沒有說兒女要憐

憫父母，是父母親才夠本錢去憐恤兒女，所以「憐

恤」通常是上對下。

5) 不饒恕人是事奉的攔阻---「所以，你在祭壇上

獻禮物的時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就把禮物

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後來獻禮物。你

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，就趕緊與他和息，恐怕

他把你送給審判官，審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

監裡了。我實在告訴你：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，

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。」（太5:23-26）我們要先

和我們的弟兄和好，這樣我們在神面前的事奉，才

會蒙神悅納。如果我們與人之間還有仇恨，沒有真

正的饒恕，這樣我們的事奉將得不著神的悅納。我

們常常會用更火熱的事奉，用將功補罪的方法去討

好神，其實，耶穌說:  「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，你

斷不能從那裏出來。」否則我們的事奉，是帶著

罪在事奉，是蹩腳的事奉。本來我們是想要藉著事

奉神來得著獎賞，但是當我們不肯饒恕別人，我們

與人之間的仇恨還在的時候，我們的唱歌、我們的

讚美、我們的探訪、我們的講道，都將失去功效。

6 )  有一位中醫師告訴我，他說人得癌症跟他的個

性有關，我說怎麼跟個性有關呢？他說：「嘴巴喜

歡罵人的，會得口腔癌或是舌癌；常常有憂愁、

自閉症、憂鬱症、懷恨的人會得到胃癌；暴怒的

人，男性得大腸癌，女性得乳癌， 操勞過度的

人得肝癌。」

　　我的大哥得癌症的時候，他就非常努力的看所

有關於癌症方面的書，就發現喜樂心對於癌症得著

痊癒有極大的幫助。喜樂的心讓你好的細胞增加，

壞的細胞減少。如果心中充滿憎恨，這樣壞細胞增

加，好的細胞減少，所以癌症跟個性是很有關聯。

我們不但要成為一個基督徒，並且要作一個常常喜

樂的基督徒。

7)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

　　「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，卻恨他的弟兄，他

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。愛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

中，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。 惟獨恨弟兄的是

在黑暗裡，且在黑暗裡行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，

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」（約壹2 :9 -11）當人

在黑暗中走路的時候，因為眼睛看不清楚，所以不

小心踢到石頭就會跌倒，因為黑暗使他的眼好像瞎

了。同樣的，仇恨也會使他的心眼瞎了。如果一個

人充滿著愛，就是一個心中光明的人，他的心眼和

肉眼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如同行在光明中，在他

就沒有絆跌的緣由。

       

[三]神要我們怎樣去愛仇敵？有那些方法？

　　1.不要與惡人作對 - -（太5:39）耶穌教導我們

不要硬碰硬，乃是謙讓。

　　2.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- -（太5:39）甘心樂意

受處罰，來滿足對方刑罰上的需求，既然對方很生

氣，那麼你要打，就讓你打到滿意為止。

　　3.外衣也由他拿去 - -這就是給人溫暖，他為什

麼 要 你 的 衣 服 ？ 可 能 他 覺 得 寒 冷 ， 你 就 再 給 他 外

衣，使他更溫暖。

　　4.同他走第二里路--服務上的滿足 ,當時猶太人

是羅馬人的奴隸，羅馬人若有比較重的行旅，就可

以任意叫猶太人幫他背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

第一里路是本份，是做奴隸的責任，第二里路是情

份，是愛心。

　　5.有求的就給他--滿足敵人的需要 ,有向你借貸

的不可推辭，有求必應。

　　6.借給仇敵--不求歸還

   這裏特別是指仇敵，不是指普通朋友，如果是普

通 朋 友 不 要 求 歸 還 ， 那 還 得 了 ， 他 就 每 天 向 你 借

錢，沒完沒了。這裏是對仇敵的特別優待，其實，

仇敵是不會向你借東西的，仇敵也會愛面子，如果

會來向你借東西，那表明他是真有需要，那時你就

要珍惜向仇敵施恩，愛仇敵的好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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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7.向仇敵打招呼與問安--對方不理你，你仍舊

問安。

   「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甚麼長

處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？」（ 太

5:47）有的仇敵你向他打招呼，他不理你，臉臭

臭 的 ， 怎 麼 辦 ？ 你 還 是 要 向 他 們 微 笑 打 招 呼 ，

要 學 習 厚 著 臉 皮 去 愛 仇 敵 。 所 以 傳 道 人 有 四 種

「厚」：

1)臉皮要厚（不要面子，不怕被輕看）

2)手皮要厚（殷勤服侍主）

3)腳皮要厚（奔跑傳福音）

4)膝蓋皮要厚（多用膝蓋禱告）

　 　 8 . 只 要 祝 福 不 可 咒 詛「逼迫你們的，要

給他們祝福。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詛。」（ 羅

12 :14）他罵你，你心裏說：「神祝福你。」韓

國有一句名言說：「當你咒罵別人的時候，這

咒罵的言語先經過你的口，當你拿爛泥巴要丟

在別人的衣服上時，這爛泥巴先玷污了你的

手。」所以耶穌要我們常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口出

恩言，當我們祝福別人的時候，我們將得著加倍

的祝福。

 

　 　 9 . 餓了就給他吃『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

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給他喝。因為你這樣行，就

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』你不可為惡所勝，

反要以善勝惡。」（羅12 :20 -21）你的仇敵若

餓了，就給他吃，不是給他穿，不可以顛倒，要

為對方量身訂做，他需要什麼，就給他什麼。有

個先生不肯信耶穌，不肯到教會，他的太太先信

了耶穌，就不再和先生吵架，就開始學會先去滿

足 先 生 的 需 要 ， 讓 他 享 受 夫 妻 之 樂 ， 如 聖 經 所

說：「夫妻不可彼此虧負」（林前6:5），夫妻

要按著情理對待對方，第二天，約他參加主日崇

拜，他就立刻答應了。

 

　　10.渴了就給他喝

　　11.要以善勝惡

 

　　12.恨你們的人要待他好（路6:27）

越 恨 你 的 人 ， 你 就 越 要 對 他 好 。 耶 穌 所 講 的 這

些，都是違反常理的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是

合乎常理的。你對我好，我也對你好；但是你對

我不好，我反而對你更好，這是違反常理的。所

以愛仇敵是超越一般人。

 

　 　 1 3 . 為 仇 敵 禱 告 - - 當 對 方 不 接 受 你 的 愛 的 時

候，用暗中的禱告去愛對方。

    還有一種仇敵，他的自尊心很強，他也不會向

你借錢，也不會向你要任何東西，你送任何禮物

給他，他都拒絕，這種仇敵很困難，碰到這種人

怎麼辦呢？聖經告訴我們，要為這種人禱告，因

為禱告他看不到，他無法拒絕，而是你在暗中，

暗暗地愛他說：「主啊！求你息了他的怒氣，

使他不要再恨我。」

 

　　14.為凌辱你的人禱告--（路6:28）

    凌辱對方的人通常是看不起對方，一個瞧不起

你的人，你送他禮物，就立刻被他甩掉了，這種

人怎麼辦？只有為他禱告，讓神來改變他。

 

　 　 1 5 .如何對待誤會你的人？耶穌如何對待誤

會他的人？

　　1)施洗約翰 - -消除誤會最好的辦法，就是在

背後稱讚你的同工，在背後講他的優點。「約翰

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。他便叫了兩個門

徒來，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，說：'那將要來

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 '"正當那時

候，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，受災患的，被

惡鬼附著的，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。耶穌

回答說："你們去，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

約翰，就是瞎子看見，瘸子行走，長大痲瘋的

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人有福音傳給

他們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！（路7:18-

23）

　　當施洗約翰在監牢裏，快要被希律王砍頭之

前，他的信心動搖，就打發了他的兩個門徒來問

耶穌說：「那將要來的彌賽亞是你嗎？還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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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等候別人呢？」我被關在監牢裏，為什麼沒有

人來救我？他一生忠心為耶穌作見証，說：「他

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」那在我以後來的，能力比

我更大的，為什麼不幫助我？耶穌並沒有罵他說

你這個小信的人哪！他也沒有講一篇基督論，耶

穌回答說：「你們去，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

約翰，就是瞎子看見，瘸子行走，長大痲瘋的

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人有福音傳給

他們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！」耶穌把實

際做出來的工作告訴祂的門徒。約翰所差來的人

既走了，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：「你們從前

出去到曠野，是要看甚麼呢？要看風吹動的蘆

葦嗎？你們出去，到底是要看甚麼？要看穿細

軟衣服的人嗎？那穿華麗衣服、宴樂度日的人

是在王宮裡。你們出去，究竟是要看甚麼？要

看先知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

了。經上記著說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

預備道路。所說的就是這個人。我告訴你們，

凡婦人所生的，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。」（ 路

7 : 2 4 - 2 7 ） 你 們 到 曠 野 去 作 什 麼 ？ 去 看 風 景 嗎 ？

去看風吹動的蘆葦嗎？你們出去，到底是要看甚

麼？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？那穿華麗衣服、宴

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裡。你們豈不是去聽佈道會

嗎？你們豈不是去悔改嗎？我告訴你們，凡婦人

所生的，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。因為約翰在媽媽

的肚子裏就已經被聖靈充滿了。所以耶穌在約翰

的門徒背後，向會眾講約翰的好話，耶穌非常疼

愛他的同工，這就是耶穌給我們做榜樣，不是去

批評對方，而是稱讚他。

    我 們 通 常 會 痛 恨 那 些 在 我 們 背 後 說 我 們 壞 話

的人，甚至我們會恨他一輩子，但是，我們會特

別疼愛那些在我們背後說我們好話的人。我們對

於自己心理所崇拜的人，我們不一定敢非常親近

他 。 但 是 、 對 於 那 些 常 在 我 們 背 後 說 我 們 的 好

話，稱讚我們，欣賞我們的人，我們會對他愛得

不得了，我們會非常放心的去愛他。

     聖經告訴我們對仇敵的態度應該如何？第一，

要 盡 量 與 眾 人 和 睦 。 第 二 ， 要 有 憐 恤 的 心 。 第

三，不要批評論斷。第四，要在仇敵的背後說他

的好話。施洗約翰是耶穌的好同工，是他的開路

先鋒，耶穌很會愛他的同工，在他同工的背後講

他的優點，稱讚他。

    我 母 親 牧 養 教 會 ， 但 是 有 些 長 執 對 我 父 母 不

好，我母親就會去找長執的朋友，或者是他的孩

子，來關心他們。當他們生病的時候，就為他們

禱告，真心的來愛他們。我母親告訴我們，我們

要在我們仇敵的周圍，建立友誼。當仇敵批評論

斷傳道人的時候，孩子就會對父母說，他們對我

們很好呀！

16.耶穌為猶大洗腳（約13:9-11）

　　「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，他

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吃晚

飯的時候（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

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），"耶穌說："你們是乾

淨的，然而不都是乾淨的。"耶穌原知道要賣他

的是誰，所以說："你們不都是乾淨的。」（約

13:1-11）

    耶穌洗了十二個門徒的腳，是否有包括猶大？

當然有，我們可以想象，耶穌知道猶大是他的仇

敵，而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時候，必須跪下來，將

仇敵的腳放在盆裏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而猶大

再過幾個鐘頭，就要出賣耶穌，耶穌也知道，還

跪在他面前為他洗腳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做不到。

   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，你比較容易去愛一個人。

你為何與他結婚？因為我不知道。所以有一句話

這樣說：「人因誤會而結婚，因了解而離婚。」

「若我知道今天這架飛機會掉下來，我決不上飛

機」「假如我知道有一天，他會有婚外情，我才

不嫁給他呢！」「若我知道他有這麼多壞習慣，

我才不嫁給他呢！就是因為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傻

傻的嫁給他。」

     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對嗎？他老早知道猶大要

賣他，但是他還能夠在他面前跪下來為他洗腳，

真是不容易呀！這是愛仇敵的愛，是聖人之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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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劉 光 啟  牧 師

　 　 主 前 5 3 9 年 ， 當 波 斯 王 古 列 推 翻 了 殘 暴 的 巴 比

倫 人 ， 建 立 了 橫 跨 歐 亞 非 三 洲 的 大 帝 國 之 後 ； 他 下

了 一 道 命 令 ， 允 許 過 去 遭 巴 比 倫 消 滅 、 被 迫 遠 離 家

鄉 的 各 民 族 ， 可 以 回 到 故 土 去 重 建 家 園 ， 特 別 是 可

以 回 去 重 建 過 去 遭 到 毀 滅 的 神 廟 。 就 這 樣 耶 和 華 藉

著 一 個 不 認 識 祂 的 外 邦 統 治 者 ， 應 驗 了 祂 曾 藉 著 先

知 耶 利 米 所 發 出 、「七十年後要歸回重建」的 預

言 （ 耶 2 9 : 1 0 ） 。 一 些 猶 大 人 就 在 猶 大 省 長 所 羅 巴

伯 和 大 祭 司 約 書 亞 的 領 導 之 下 、 長 途 跋 涉 ， 好 不 容

易 才 從 被 擄 的 巴 比 倫 、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重 建 聖 殿 （ 拉

3 : 8 ） 。 在 聖 殿 重 建 的 過 程 中 ， 他 們 歷 經 周 圍 敵 人 的

阻 撓 和 重 建 資 源 的 缺 乏 ， 甚 至 還 一 度 被 迫 停 工 ； 當

他 們 灰 心 喪 氣 時 ， 神 透 過 兩 位 先 知 — — 哈 該 和 撒 迦

利亞，來安慰、鼓勵他們。

為約書亞加冕的行動

　 　 在 先 知 撒 迦 利 亞 一 系 列 的 信 息 中 ， 第 六 章 提 及

一 個 特 別 的 行 動 。 耶 和 華 首 先 吩 咐 撒 迦 利 亞 說 ：

「你要從被擄之人中取黑玳、多比雅、耶大雅

的金銀。這三人是從巴比倫來到西番雅的兒子

約西亞的家裡。當日你要進他的家，取這金銀

作冠冕，戴在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的頭

上」（ 1 1 - 1 2 節 ） 。 這 裡 的「黑玳、多比雅、耶

大雅」 很 可 能 是 歸 回 百 姓 的 代 表 ， 他 們 如 同 摩 西

時 代 建 造 會 幕 、 或 大 衛 時 代 預 備 建 聖 殿 的 百 姓 ， 同

心 也 甘 心 地 向 神 獻 上 珍 寶 。 如 今 ， 神 給 撒 迦 利 亞 一

個 特 別 的 命 令 ， 要 他 拿 其 中 部 分 的 金 銀 ， 製 作 「冠

冕」 ， 並 且 將 冠 冕「戴在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

書亞的頭上」。

　 　 值 得 注 意 地 是 ， 這 裡 的 「冠冕」 （ ‘aṭārôt） ， 並

不 是 指 大 祭 司 所 戴 的 「禮冠」 （ miṣnepet［ 出 2 8 : 4 ,  

3 6 - 3 7 ,  3 9 ］ 或 ṣānîp［ 亞 3 : 5 ］ ） 。 因 為 大 祭 司 的 禮

冠 是 以 細 麻 布 為 材 質 ， 其 上 繫 著 刻 有 「歸耶和華為

聖」 的 精 金 牌 子 ； 但 這 裡 的 「 冠 冕 」 （ ‘aṭārâ） ， 通

常 是 指 以 貴 重 金 屬 與 寶 石 精 雕 細 琢 而 成 的 皇 冠 、 或

是 高 官 所 戴 的 頭 冠 。 1  但 是 ， 大 祭 司 約 書 亞 不 是 國

王 、 當 時 猶 大 人 也 沒 有 自 己 的 國 家 ， 為 何 會 戴 上 代

表 王 權 的 冠 冕 ？ 值 得 注 意 地 ， 十 四 節 提 及 ： 「這冠

冕要歸希連（就是黑玳）、多比雅、耶大雅，

和西番雅的兒子賢（就是約西亞），放在耶和

華的殿裡為記念」 。 也 就 是 說 ， 這 頂 收 藏 在 「耶

和華的殿」 裡 的 冠 冕 ， 既 不 屬 於 約 書 亞 個 人 、 也 不

是 為 約 書 亞 所 作 的 ， 而 是 作 為 一 種 「記念」 — — 不

是 記 念 這 幾 個 人 奉 獻 了 多 少 金 銀 ， 而 是 記 念 本 段 經

文提及的象徵性行動，以及其所帶來的應許。 2

　 　 頗 耐 人 尋 味 地 ， 這 段 經 文 中 「 參 與 演 出 」 的 主

角 是「約書亞」。 他 並 不 是 我 們 比 較 熟 悉 的 ， 摩 西

的 幫 手 、 嫩 的 兒 子 約 書 亞 ， 他 乃 是「約撒答的兒子

大祭司約書亞」。「約書亞」這 個 名 字 出 現 在 這

段 經 文 中 其 實 很 有 意 義 ， 因 為 它 的 意 思 是「耶和華

的救恩」（ 希 伯 來 文 yǝhôšua‘ = yhw [ t h e  L O R D ]  + 
yš‘ [ s a l v a t i o n ] ）。 這 個 希 伯 來 文 的 名 字 若 轉 換 到 新

約 所 用 的 希 臘 文 ， 那 就 是 「 耶 穌 」 （Iēsous）。 這 不

禁 讓 人 想 起 ： 當 天 使 告 訴 約 瑟 ， 他 即 將 迎 娶 的 馬 利

亞 因 聖 靈 感 孕 而 懷 胎 ， 那 時 天 使 就 提 醒 約 瑟 ：「她

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祂起名叫『耶穌』，

因祂要『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』」

（太 1 : 2 1 ）。

僕人君王

　 　 當 大 祭 司 約 書 亞 頭 戴 著 這 個 冠 冕 時 ， 十 二 節 上

提 及 ：「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哪，那名稱

為大衛苗裔的，祂要在本處長起來」 。 所 謂 的

「大衛苗裔」曾 經 在 撒 迦 利 亞 書 三 章 八 節 出 現 過 ，

那 裡 耶 和 華 稱 呼 這 位「大衛的苗裔」為「我的僕

人」。「大衛的苗裔」讓 人 想 到 的 ， 是 大 衛 王 的

後 裔 、 是 一 位 君 王 、 是 將 要 來 臨 的 彌 賽 亞 （ 參 ：

賽 4 : 2 ;  耶 2 3 : 3 - 5 ;  3 3 : 1 4 - 2 6 ） ； 3  但「耶和華的

僕人」 所 強 調 的 ， 則 是 祂 對 神 的 忠 心 事 奉 。 這 裡

說 ： 「祂要在本處（ 從 底 下 ）長起來（ ȗmittaḥtāyv 

大祭司約書亞的「加冕典禮」

（撒加利亞書6:9-15）



yiṣmāḥ;  “ a n d  f r o m  h i s  u n d e r n e a t h  h e  w i l l  s p r o u t  

o u t ” ） 」 。 也 就 是 說 ， 在 人 看 來 祂 的 出 身 卑 微 、 非

常 不 起 眼 ； 這 樣 的 描 述 很 像 先 知 以 賽 亞 所 說 的 ：

「祂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，像根出於乾

地」 （ 賽 5 3 : 2 a ） 。 4  的 確 ， 耶 穌 基 督 來 到 世 上 的

記 號 ， 就 是 用 布 包 起 來 、 放 在 一 個 卑 微 的 馬 槽 。 這

個 卑 微 的 形 象 一 直 跟 隨 著 祂 ， 正 如 撒 迦 利 亞 後 來 在

九 章 九 節 所 描 繪 的 ：「錫安的民哪，應當大大喜

樂；耶路撒冷的民哪，應當歡呼。看哪，你的

王來到你這裡！祂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

謙謙和和地騎著驢，就是騎著驢的駒子」 — —

彌 賽 亞 就 是 後 來 騎 著 一 匹 驢 駒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， 那 位

謙卑虛己的君王。 5

　 　 撒 迦 利 亞 書 六 章 十 二 節 下 又 提 到 ， 這 位 耶 和 華

的 僕 人 「 （ 將 ）要建造耶和華的殿」 。 這 個 工 作

非 常 重 要 ， 以 至 於 十 三 節 上 又 再 次 提 及 ； 只 是 在 那

裡 特 別 強 調 ： 惟 獨 「 祂 」 ， 才 是 那 位 聖 殿 的 建 造

者 （ vǝhȗ’ yibneh ’et-hêkal yhwh;  “he himself shall built 

the temple of the LORD”） 6  — — 乍 看 之 下 這 個 說 法 很

奇 怪 ， 因 為 「 聖 殿 」 豈 不 是 猶 大 省 長 所 羅 巴 伯 在 十

幾 年 前 開 始 領 導 重 建 的 嗎 （ 參 ： 亞 4 : 7 - 1 0 ） ？ 事

實 上 ， 當 撒 迦 利 亞 傳 講 這 信 息 時 （ 約 主 前 5 2 0 - 5 1 8

年 ； 參 ： 拉 5 : 2 ;  亞 1 : 7 ;  7 : 1 ） ， 當 時 聖 殿 的 工 程

已 進 行 了 大 半 （ 約 主 前 5 1 6 - 5 1 5 年 完 工 ） 。 也 就 因

此 ，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本 段 經 文 的「大祭司約書亞」，

其 實 是「省長所羅巴伯」的 誤 植 。 7  頗 耐 人 尋 味 地

是 ， 所 羅 巴 伯 帶 領 重 建 的 聖 殿 ， 後 來 又 經 過 希 律 王

投 注 極 多 的 人 力 、 物 力 ， 歷 經 漫 長 的 時 間 （ 約 從 主

前 2 0 - 1 5 年 到 主 後 6 4 年 ； 參 ： 約 2 : 2 0 ） ， 進 行 大 規

模 的 擴 建 、 裝 修 ， 成 為 一 座 富 麗 堂 皇 的 殿 宇 （ 參 ：

可 1 3 : 1 ;  路 2 1 : 5 ） 。 但 那 座 宏 偉 的 聖 殿 連 同 耶 路 撒

冷 城 ， 竟 然 在 竣 工 之 後 短 短 六 年 （ 主 後 7 0 年 ） ，

就 被 提 多 將 軍 所 率 領 的 羅 馬 大 軍 徹 底 毀 滅 了 。 8  但

我 們 可 以 想 到 ： 若 前 述 的「冠冕」 並 非 為 當 時 的

約 書 亞 打 造 的 ， 那 麼 這 裡 所 提 「 聖 殿 建 造 」 的 行

動 ， 恐 怕 也 不 是 針 對 當 時 所 羅 巴 伯 所 說 的 ， 它 乃

是 指 向 那 位「大衛苗裔」 — — 彌 賽 亞 ， 祂 要 在將

來的新世代所 建 造 的 新 聖 殿 。 9  事 實 上 ， 主 耶 穌 是

「道成了肉身、住在我們中間」（ 約 1 : 1 4 a ） 。

祂 自 己 就 是 那 「 聖 殿 」 — — 是 神 親 自 成 為 人 ， 讓 人

可 以 遇 見 神 、 敬 拜 神 的 所 在 。 1 0  甚 至 ， 主 耶 穌 曾 經

向 猶 太 人 宣 告 ： 「你們拆毀這殿，我三日內要

再建立起來」（ 約 2 : 1 9 ） ； 這 也 成 為 祂 被 指 控 的

罪 名 之 一 （ 太 2 6 : 6 1 ） — — 人 們 後 來 因 著 各 種 原 因

與 動 機 ， 誹 謗 耶 穌 、 攻 擊 耶 穌 ， 傾 全 力 將 這 個 殿 給

拆 毀 。 但 這 個 聖 殿 在 三 日 內 又 重 建 起 來 — — 藉 著 主

耶 穌 的 死 和 復 活 ， 神 打 敗 了 掌 死 權 的 魔 鬼 、 完 成 了

救 恩 的 計 畫 ， 讓 人 從 此 能 毫 無 阻 隔 來 敬 拜 這 位 神 。

　 　 這 位「大衛苗裔」 不 僅 建 造 新 的 聖 殿 ， 祂 還

「擔負尊榮」 （ 亞 6 : 1 3 b ） ， 因 為「 （ 祂 將 ）坐

在位上掌王權」（ 1 3 c 節 ） 。「王的尊榮」讓 人

想 到 的 ， 可 能 是 威 武 的 皇 家 禁 衛 軍 、 富 麗 堂 皇 的 皇

宮 、 價 值 連 城 的 皇 冠 等 等 令 人 讚 嘆 的 事 物 ； 主 耶 穌

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三 十 三 節 宣 告 ：「我若從地上被

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。」主 耶 穌 說 祂 將

「被高舉」 — — 卻 是 藉著十字架 這 個 不 只 卑 微 、

甚 至 充 滿 羞 辱 的 方 式 ， 來 吸 引 萬 人 — — 這 樣 的 被高

舉其 實 沒 有 甚 麼 榮 耀 可 言 。 但 最 終 ， 「神（ 從 這 個

最 低 點 ）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

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

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『耶穌基

督為主』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」（腓 2 : 9 - 11 ）。

贖罪祭司

　 　 先 知 撒 迦 利 亞 帶 領 我 們 看 見 ： 這 位 彌 賽 亞 是 一

位 滿 有 尊 榮 、 卻 又 謙 卑 虛 己 的 君 王 。 但 值 得 注 意 地

是 ， 描 述 約 書 亞 所 戴「冠冕」（‘aṭārôt）的 這 個 字 ，

其 實 並 不 是 單 數 ， 它 乃 是 複 數 的 （ “ c r o w n s ” ） ；

但 在 該 節 中 與 這 個 名 詞 連 用 的 代 名 詞 ， 則 是 單 數 的

（ 「 ［ 將它］戴在 . . . 頭上 」 ） 。 有 人 因 此

認 為 這 樣 的 表 達 是 出 於 文 士 的 筆 誤 ； 也 有 認 為 這 是

所 謂 「 榮 耀 的 多 數 」 （ p l u r a l  o f  m a j e s t y ） ， 表 達

這 頂 冠 冕 的 華 麗 高 貴 ； 又 有 人 建 議 ， 它 們 根 本 是 為

約 書 亞 （ 11 節 ） 與 所 羅 巴 伯 （ 1 4 節 ） 各 人 一 頂 ， 當

時 總 共 製 作 了 兩 頂 冠 冕 。 1 1  但 如 果 這 真 如 字 面 上 所

讀 的 ， 是 以複數來 表 達一頂冠 冕 ， 它 最 可 能 代 表 這

頂 冠 冕 包 括 許 多 部 分 — — 有 金 子 打 造 的 部 分 、 也 有

由 銀 子 構 成 的 部 分 ， 它 也 許 是 類 似 古 埃 及 法 老 所 謂

的「雙冠」（ d o u b l e  c r o w n ， 參 見 附 圖 ） ， 那 是 一

種 「 複 合 式 冠 冕 」 — — 由 代 表 南 部 上 埃 及 的 「 白 皇

冠 」 （ t h e  W h i t e  C r o w n ） 、 與 代 表 北 部 下 埃 及 的

「 紅 皇 冠 」 （ t h e  R e d  C r o w n ） 兩 部 分 所 組 成 的一

頂皇冠， 這 種 「 雙 冠 」 代 表 法 老 同 時 掌 管 了 上 埃 及

和 下 埃 及 這 兩 個 區 域 。 1 2  以 上 所 謂 的「類似」， 並

不 是 指 這 裡 所 提 冠 冕 的外型像 埃 及 的 雙 冠 ， 而 是 指

它「複合」的 特 徵 和 埃 及 的 雙 冠 很 類 似 。 若 以 上 的

揣 測 是 正 確 的 ， 約 書 亞 頭 上 的「雙冠」，也就代表彌

賽亞執掌的權柄不只在一個方面。

　 　 事 實 上 ， 撒 迦 利 亞 不 僅 提 到 「 （ 祂 將 ）坐在位

上掌王權」（ 6 : 1 3 d ） ， 還 提 到 了 「 （ 祂 ）又必在

位上作祭司，使兩職（ 君 王 與 祭 司 ）之間籌定和

平」（ 6 : 1 3 e ） 。 按 人 看 來 ， 若 彌 賽 亞 是 猶 大 支 派

大 衛 的 子 孫 、 是 王 的 後 裔 ， 就 不 可 能 作 祭 司 ； 因 為

按 照 律 法 的 規 定 ， 那 是 利 未 支 派 亞 倫 的 後 裔 才 能 承

接 的 職 分 。 但 詩 篇 一 一 ○ 篇 一 至 二 節 卻 提 到 ：「耶

和華對我主說：『祢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祢

仇敵作祢的腳凳。』耶和華必使祢從錫安伸出

能力的杖來；祢要在祢仇敵中掌權」。 這 裡 先

讓 我 們 看 見 ： 彌 賽 亞 是 得 勝 仇 敵 的君王； 在 另 一 方

面 ， 這 段 經 文 又 說 ： 祂 也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祭 司 。 因 為

詩 篇 一 一 ○ 篇 四 節 接 著 說 ：「耶和華起了誓，決

不後悔，說：『祢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

為祭司』」。 這 裡 形 容 祂 是「照著麥基洗德的等

次永遠為祭司」。 根 據 創 世 紀 十 四 章 十 七 至 二 十 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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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 載 ，麥基洗德是 亞 伯 拉 罕 時 代 撒 冷 城 的 王 ， 他 是

「至高神的祭司」（kōhēn lǝ’ēl ‘elyôn;  “ t h e  p r i e s t  

o f  t h e  m o s t  h i g h  G o d ” ） ； 如 果 連 以 色 列 人 的 祖 宗

亞 伯 拉 罕 ， 都 要 將 戰 利 品 的 十 分 之 一 交 給 他 ， 並 接

受 他 的 祝 福 ， 他 的 地 位 自 然 比 以 色 列 中 的 任 何 利 未

人、也比大祭司亞倫還要崇高（參：來 7 : 1 - 2 8 ）。

　 　 但 這 位「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」

的 彌 賽 亞 ， 卻 不 像 一 般 穿 著 高 貴 禮 袍 、 滿 有 尊 榮 、

受 人 崇 敬 的 大 祭 司 。 撒 迦 利 亞 書 十 二 章 十 節 反 倒 記

載 ：「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，澆灌大衛

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他們必仰望我，就是他

們所扎的；必為我悲哀，如喪獨生子，又為我

愁苦，如喪長子」。 這 裡 彌 賽 亞 被 形 容 為「他們

所扎的」 1 3  — — 祂 是 遭 到 眾 人 厭 棄 ， 被 他 們 高 喊

著「釘祂十字架！釘祂十字架！」 的 那 位 ； 但

至 終 ， 祂 卻 成 為 眾 人 所 仰 望 、 尋 求 幫 助 的 對 象 。 因

為 ， 祂 不 只 是 為 人 向 神 獻 上 祭 物 的 大 祭 司 ； 祂 還 親

自「擔當我們的憂患、背負我們的痛苦、除去

我們的罪孽」 ， 祂 是 「神的羔羊」 、 是 為 了 我

們「被殺的羔羊」（ 賽 5 3 : 4 ;  約 1 : 2 9 ;  啟 5 : 7 ） 。

因 此 ， 撒 迦 利 亞 書 十 三 章 一 節 記 載 ， 藉 著 祂 ，

「（神）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

源，洗除罪惡與污穢」。

　 　 但 這 個 「除罪的泉源」 ， 不 只 是 為 了 「大

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」 而 流 的 ， 它 也 是 為 普

世 萬 民 所 預 備 的 。 撒 迦 利 亞 書 六 章 十 五 節 如 此 寫

道 ：「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」 。 所

謂「遠方的人」 ， 當 然 包 括 了 還 在 被 擄 之 地 的 猶

大 人 ； 但 這 也 指 向 那 些 原 本 不 認 識 耶 和 華 、 過 去 沒

有 敬 拜 真 神 的 外 邦 人 （ 參 ： 亞 2 : 1 1 ;  8 : 2 2 ） 1 4  — —

甚 至 也 包 括 我 們 ！ 活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我 們 ， 又 怎 麼

可 能 參 與「建造耶和華的殿」呢 ？ 以 弗 所 書 提 醒

我 們 ： 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」 （ 1 : 2 3 ） — — 以

基 督 為 首 、 是 彰 顯 祂 榮 耀 豐 盛 的 代 表 、 也 是 祂 繼

續 工 作 的 延 伸 ； 1 5  當 我 們 參 與 在 基 督 的 教 會 中 ， 我

們 就 是 在 基 督 的 身 體 裡 。 並 且 我 們 也 「 靠祂 （ 基

督 ）同被建造，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」

（ 2 : 2 2 ） — — 藉 著 聖 靈 的 工 作 ， 我 們 成 為 聖 殿 的 一

部 分 — — 這 是 一 座活的聖殿， 且 是 一 座不斷向外

擴充延伸的聖殿。

　 　 以 上 的 經 文 讓 我 們 看 見 ： 兩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神 早

已 藉 著 先 知 撒 迦 利 亞 ， 在 舊 約 聖 經 留 下 許 多 關 於 祂

將 來 計 畫 的 伏 筆 。 這 些 預 言 ， 在 先 知 分 享 信 息 之 後

的 五 百 年 ， 也 一 一 在 主 耶 穌 — — 這 位 「 約 書 亞 」 的

身 上 應 驗 了 。 祂 以 「 僕 人 君 王 」 、 「 贖 罪 祭 司 」 的

身 分 ， 藉 著 虛 己 、 捨 己 彰 顯 神 的 榮 耀 ； 使 我 們 得 以

與 神 和 好 ， 加 入 基 督 的 身 體 、 活 的 聖 殿 之 中 ， 也 讓

我們有分於神永恆的計畫中。

埃 及 法 老 的 「 雙 冠 」 （ d o u b l e  c r o w n ） ： h t t p s : / /

e c p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5 . f i l e s . w o r d p r e s s . c o m / 2 0 1 3 / 1 2 /

e g y p t i a n - u p p e r - l o w e r - d o u b l e - c r o w n s - s y m b o l s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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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ker Academic, 2002), 233. Elizabeth Achtemeier, Nahum—Malachi,  Interpretation (Atlanta: John Knox, 1986), 

131-3.　

　　　　10  約翰福音1 :14a的「住在我們中間」，其動詞 skēnoō原意為「支搭帳幕」（“make  a  dwe l l i ng ,  p i t ch  a 

tent”），它在舊約具有很重要的意義，因為在舊約聖經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出25:8-9，就是以此動詞描述「造聖

所/帳幕」。Raymond E. Brown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-XII: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,  

Anchor Bible, vol. 29 (New York: Doubleday, 1966), 32-3.
　　　　11 David J. Clark and Howard A. Hatton,  A Handbook on Haggai, Zechariah, and Malachi (New York: United Bible 

Societ ies ,  2002),  172.  Klein,  Zechariah,  199-201.  Edgar W. Conrad,  Zechariah (Sheffield:  Sheffield Academic 

Press, 1999), 126-7. 由於11、14節所提的「冠冕」都是複數形式，但是在11、14節中，與「（複數形式）冠冕」

連用的代名詞與動詞都是單數的，且所羅巴伯的名字並未在經文出現；因此「約書亞與所羅巴伯各人一頂冠冕」的

說法，仍是揣測過於實際。
　 　 　 　 1 2 包 德 雯 （ J o y c e  G .  B a l d w i n ） ， 《 哈 該 書 、 撒 迦 利 亞 書 、 瑪 拉 基 書 》 ， 丁 道 爾 舊 約 聖 經 註 釋 ， 劉 良 淑

譯（台北：校園書房，1998），141。Andrew E.  Hi l l ,  Haggai, Zechariah, and Malachi, Tyndale  Old  Tes tament 

Commentaries, vol. 28 (Downers Grove, IL: InterVarsity Press, 2012), 177.
　　　　13 撒迦利亞書12:10以動詞dāqar來描繪「他們所扎的」，它通常是指人的身體被武器刺穿（參：士9:54;  民

25:8; 撒上31:4）。Gary A. Long, “rqd ,” in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,  1:983.
　　　　14 McComiskey, “Zechariah,” 1121. Klein,  Zechariah,  205.
　　　　15 斯托德（ John  R .  W.  S to t t），《以弗所書》，聖經信息系列，陳恩明譯（台北：校園書房，1997），

64-8。Clinton E. Arnold, Ephesians,  Zonderv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, vol.  10 (Grand 

Rapids, MI: Zondervan, 2010), 116-20.



消息與代禱
Serving Together in GOD'S Love

在愛中建造

基督教神學教育素來有「宣教事業冠冕」之稱，在新的世紀，我們仍朝向「深化」及「廣化」努力邁進，

        極需您的支持與代禱，歡迎弟兄姊妹將本欄撕下或影印，貼於家中、教會或機構中合適的地點，一同為神學院代禱。

校長室

1 . 感 謝 神 ， 2 0 1 5 年 的 四 合 一 神 學

主日活動即將於五月31日順利完

成，求主繼續帶領2016年四合一

神學主日活動的規劃。

2.請為六月26日～27日各地區摩利

亞團契的同工及本校師生在本校

舉行兩天一夜的退修會代禱。

3.六月29日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本校

理培堂舉行畢業感恩崇拜，請獻

上感恩與代禱。

4.請繼續為本校經費的需求代禱。

教務處

1 .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招生考試

已於五月22-23日舉行104學年度

新生入學考試，請為招生後續的

事務工作及下學年的新生代禱。

2 . 1 0 4 學 年 度 台 灣 浸 信 會 神 學 院

「 神 道 學 科 」 、 「 基 督 教 研 究

科 」 已 開 始 招 生 。 考 試 日 期 為 7

月3四(星期五)，請代禱。

3.今年度畢業典禮將於6月29日(星

期 一 ) ， 晚 上 七 點 卅 分 於 本 校 理

培堂舉行，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參

加，並為今年度即將畢業的畢業

生代禱，在未來的服事上都有主

一路引導。

4.摩利亞團契將於6月26日-27日舉

行同工退修會，對象包括各地區

摩利亞團契主席和聯絡人以及本

校學生，請代禱。

研究所

1 .請為應屆畢業生（共16位）其中11

位需完成畢業論文，以及2位延畢生

的論文寫作完成代禱。

2 . 請 為 6 月 3 0 日 - 7 月 1 日 畢 業 生 論

文 發 表 會 代 禱 ， 也 歡 迎 弟 兄 姊

妹參與盛會。

推廣教育中心

1 . 暑 期 神 學 進 修 學 分 班 ： 專 任 老

師 彭 盛 有 牧 師 將 教 導 「 神 學 導

論 」 ， 於 6 / 3 0 ~ 7 / 2 4 早 上 上 課 。

(請參第20頁)

2.號外~ 您覺得希臘文很難嗎？請

看過來，人人都可學，政大郭承

天 教 授 將 於 四 區 教 導 — 暑 期 講

座「希臘文輕鬆速成四小時」，

校 本 部 8 / 1 0 、 台 中 水 湳 浸 信 會

8/15、嘉義浸信會8/22、花蓮美

崙浸信會8/29。報名者課前自行

於 ht tp : / /www.yes - l o rd . o rg下載

「聖經希臘文輕鬆速成四小時教

材 下 載 」 所 有 上 課 資 料 於 3 C 產

品 中 ， 以 便 於 課 堂 使 用 。 ( 請 參

第20頁)

3 . 免 費 遠 距 教 學 服 務 ： 四 合 一 神

學主日，各區牧者及信徒皆回應

有 進 修 裝 備 之 需 求 ， 決 定 7 / 1 將

正式展開。計劃每三個月(1~3、

4 ~ 6 、 7 ~ 9 、 1 0 ~ 1 2 月 ) 推 出 六 課

程 ， 第 一 期 ( 7 / 1 ~ 9 / 3 0 ) 將 進 行 課

程如右：教牧人員進修課程：①

大 衛 ‧ 弗 格 森 教 授 「 基 督 教 神

學 ： 2 1 世 紀 的 挑 戰 」 、 ② 周 聯

華牧師與台灣近代基督教學術研

討會、③楊慶球博士「基督教與

中國文化」；信徒進修課程：④

周 聯 華 牧 師 「 聖 經 的 形 成 和 權

威」、⑤周聯華牧師「從舊約到

新約」、⑥周聯華牧師「新約概

論 ( 一 ) 」 ， 這 些 課 程 適 用 於 個 人

或教會團體討論。報名程序：請

先來電推廣中心填報名表，中心

將為您申請帳號及密碼，您就可

以遨遊在網路學習中，詳情請參

浸神網頁。

4 . 1 0 4 學 年 上 學 期 ( 2 0 1 5 秋 季 裝 備

班 ) 各 課 程 ： 請 參 第 1 4 頁 ， 校 友

每學期可免費在各地修一課程。

5.推廣中心網址：基督教台灣浸會

神 學 院 h t t p : / / w w w . t b t s . e d u . t w /

c las s_oneyear .php  ;  台灣浸信會

神 學 院 h t t p : / / w w w . t b t s f . o r g . t w /

c lass_1.php

學務處

  本 院 於 4 月 1 6 日 邀 請 中 國 內 地 會

同 工 至 本 院 理 培 堂 表 演 舞 台 劇

「落在土裡的麥子」，現場除了

本院師生外，另有校外人士一同

參與，約有150位觀眾。

實習教育中心

  感謝神，今年共有18位畢業生即

將完成在校及實習教會的學習，

2015年4月2日舉行全校受難節祈禱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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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為其中有幾位正尋求確定畢業

後的應聘工場代禱。求主堅固畢

業生的心志，無論在何處事奉，

一生持定所蒙的呼召忠心事主，

為主收割莊稼。

資源管理中心

1 .為配合政府法規之規範，全院已

完成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申報，

符合消防安全檢查。

2 . 暑 假 期 間 將 作 計 劃 針 對 需 維 修 之

房 舍 及 設 備 ， 安 排 進 一 步 的 檢 測

及修復。

行政管理中心

1 .因人事異動，請為新進同工交接

事 宜 禱 告 ， 求  神 賜 給 她 們 充 足

的智慧與良好的學習力，在事奉

中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

2 . 請 為 推 動 校 產 更 新 暨 師 資 培 訓

事 工 代 禱 ， 截 至 4 月 底 奉 獻 總 額

已 累 計 新 台 幣 $ 2 , 9 7 0 , 8 9 2 元 ，

達 成 1 9 % ， 本 專 款 共 需 新 台 幣

$15 , 000 , 000元，深信 神必有豐

富的預備。

3 . 請 繼 續 為 1 0 3 學 年 度 財 務 與 妥 善

運用禱告，求神祝福各項支出規

劃，效力於神學教育有更完善的

發展。

4 . 1 0 4 學 年 度 預 算 編 列 已 通 過 董 事

會，預算如下： 

˙ 台 灣 浸 信 會 神 學 院 ： 新 台 幣

$22,982,000元

˙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：新台幣

$29,739,000元

學術發展中心    

1 . 《 2 0 1 5 浸 神 學 刊 》 已 於 2 0 1 5

年 4 月 3 0 日 截 稿 ， 在 此 感 謝 各

界 投 稿 ， 請 為 後 續 匿 名 外 審 及

學刊編輯代禱。

2.《浸神學刊》是基督教台灣浸會

神學院的刊物，是一本學術性刊

物 ， 本 校 於 2 0 1 0 已 在 教 育 部 立

案，為使本校出版的學刊更具有

學術研究價值，遂採雙向匿名審

稿 制 度 ； 《 2 0 1 6 浸 神 學 刊 》 截

稿 日 期 為 2 0 1 6 年 4 月 3 0 日 。 在 此

竭誠邀稿，歡迎海內外各大學、

神學院及相關科系學者、教授、

神學生將您研究的學術作品踴躍

賜 稿 ， 一 般 論 文 字 數 約 1 0 0 0 0 -

2 0 0 0 0 字 ； 英 文 5 0 0 0 - 1 0 0 0 0 字 ；

學 術 動 態 、 學 術 論 評 2 0 0 0 - 5 0 0 0

字。書寫格式可參考本中心網頁

公布之稿例為之，一經核稿即可

刊登。

宣教中心

1 . 八 月 2 4 日 於 浸 神 舉 辦 「 第 十 二

屆開拓植堂研討會」，本屆主題

為「成為一個開拓者」，講員為

「王天佑牧師」，請為下午分組

研討有合適講員及各項籌備與推

廣工作代禱，其他相關內容請參

考本期院訊刊登。

2.請為支援2015學年度泰北伯特利

聖道學院的老師們代禱，使他們

出入得平安，埋下福音的種子。

2015年五月至七月前往授課的老

師：李長進傳道、袁台清牧師、

劉午平牧師、林瑞光牧師、許振

宏牧師、李秋華傳道。

圖書資訊中心

1 .圖書館已經完成歷史檔案重新整

理，也將系統中的資料和實體檔

案逐一核對檢查。 

2.圖書館已經調整過三樓的英文圖

書，以紓解之前某些類別圖書過

多造成的擁擠。

3.因應學校要求各部門完成內控辦

法與內部稽核的需要，圖書館重

新檢討之前制定的館務SOP，修

改與新增。並更新內控辦法，完

成風險評估，作為館務推行的參

考依據。

亞神台灣教學中心

1 .請為亞神預訂今年七月神學及教

牧博士班開班順利代禱。

2.請繼續為兩位教牧博士班學生代

禱，求主賜福他們在忙碌的教會

及服事生活中，有定力、體力及

能力完成論文，並為他們論文寫

作的過程順利代禱。

學生團契

1 .請為學生們有規律的生活、課

業 和 服 事 均 衡 、 身 體 健 康 以 及

家人平安代禱。

2 . 為 下 屆 學 生 團 契 同 工 推 選 禱

告 ， 求 主 引 導 ， 將 合 適 的 同 工

選出。

您的代禱與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幫助

2015年4月30日台神宣教老師蔡約拿與Mr. Allain來訪本校

北四區4/19與義美堂會友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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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學主日四合一培靈奮興會、摩利亞團契、
浸信會同工暨校友聯誼座談會

圖1 中彰投區4/11 同工聯誼

圖3 中彰投區4/11 培靈會

圖2 中彰投區4/11摩利亞團契

圖4 北1區4/18 同工聯誼

圖5 北1區4/18 培靈會

圖7 北4區4/25 培靈會

圖6 北4區4/25 同工聯誼

圖8 北4區4/25 摩利亞團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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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

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

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

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

春春春季季季音音音樂樂樂崇崇崇拜拜拜   

主題：感念親恩 

日期：2015 . 06 . 01 (一) 

時間：晚上 7:30 

地點：台北市吳興街 394巷 1號 

     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理培堂 

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， 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？ 

即或有忘記的， 我卻不忘記你。(賽 49:15) 

時間：20 1 5年八月2 4日 0 9 : 3 0 ~ 1 6 : 3 0
地點：台灣浸信會神學院 理培堂
電話：02 - 2 7 2 0 3 1 4 0 # 3 1 2 / 1 1 9 宣教中心秘書
信箱：m i s s i o n @ t b t s . e d u . t w

＊本屆研討會以專題方式進行，共計３小時。
＊下午分組討論分別進行８０分鐘，分組講員未定

 現任五股禮拜堂主任牧師、約書亞事奉團隊召集人、事奉訓練學校校長

 五股禮拜堂自1983年成立即注重訓練工人、開拓植堂及宣教，

至今已開拓13個教會，並差派13位海外宣教士，並培訓超過100位傳道人在

各地服事主

專題講員：王天佑牧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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↘  詳情請洽本校網站或來電詢問:

校本部/ 張賀絢姊妹Email：cec@tbts.edu.tw 電話：02-2723-9500轉157或141 傳真：02-2722-4646 地址：11045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94巷1號

中南部/  林紋如主任 Email：southcenter@tbts.edu.tw 電話：02-2723-9500轉141 手機：0937225265 傳真：02-2722-4646 地址：11045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94巷1號

上課地點 上課期間 課程類別 課     名 教   師 時數 週 時   間 優惠費用 一般費用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教牧人員進修
基督教神學: 

21世紀的挑戰
周聯華牧師 6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教牧人員進修
周聯華牧師與台灣近代

基督教學術研討會

浸神專任教師

及多位學者
13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教牧人員進修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楊慶球博士 16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信徒裝備課程 聖經的形成和權威 周聯華牧師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信徒裝備課程 從舊約到新約 周聯華牧師 ４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遠距教學 2015/7/01-9/30 信徒裝備課程 新約概論(一) 周聯華牧師 每日 任何時間 免費

美崙浸信會 2015/7/24-7/26
教牧關顧與

心靈輔導
教牧協談歷程 洪桃美老師 18 五-日

(五)18:00-22:00

(六) 8:30-12:30

    14:00-18:00

(日)13:30-17:30

7/17前1200 7/24前1500

校本部 2015/8/10 講座 希臘文輕鬆速成4小時 郭承天教授 4 一 9:00-13:00 8/10前400

水湳浸信會 2015/8/15 講座 希臘文輕鬆速成4小時 郭承天教授 ４ 六 9:00-13:00 8/10前400

嘉義浸信會 2015/8/22 講座 希臘文輕鬆速成4小時 郭承天教授 ４ 六 14:00-18:00 8/10前400

美崙浸信會 2015/8/29 講座 希臘文輕鬆速成4小時 郭承天教授 ４ 六 14:00-18:00 8/10前400

校本部 2015/9/14-1/11 聖經 民數記 呂鴻基牧師 18 隔週一 18:40-20:25 9/7前1200 9/14前1500

校本部 2015/9/10-1/07 教會音樂 現代實用司琴法(初階) 劉敏慈老師 18 隔週四 18:40-20:25 9/3前1200 9/10前1500

校本部 2015/9/10-1/07 教會音樂 現代實用司琴法(中階) 劉敏慈老師 18 隔週四 18:40-20:25 9/3前1200 9/10前1500

浸信會懷恩堂 2015/9/15-11/10
教牧關顧與

心靈輔導
教牧協談歷程 洪桃美老師 18 每週二 19:00-21:40 9/8前2400 9/15前3000

內湖湖光教會 2015/9/12-11/28 內湖裝備班 路加福音 文  亮牧師 18 每週六 13:00-15:00 9/4前1200 9/12前1500

內湖湖光教會 2015/9/12-11/28 內湖裝備班 詩歌智慧書 吳惠媛牧師 18 每週六 5:30-17:30 9/4前1200 9/12前1500

內湖湖光教會
2015/10/03、

10/17、10/31
內湖裝備班 樂活主日學 王雅賢老師 18 隔週六

9:00-12:00

13:00-16:00
9/25前1200 10/3前1500

一O四學年度課程規劃  

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

舊約導論和律法書 2 詩歌書和智慧書 2

舊約歷史書 2 先知書 2

新約導論、福音書和使徒行傳 2 一般書信和啟示錄 2

保羅書信 2 靈命與性格成長 2

*英文（註1） 2 *中國文學與寫作（註2） 2

體驗教育理念和實務 2 小組牧養 2

共計 12 共計 12

＊註1及註2：該類課程入學考80分以上者可免修。

＊學分認定：
　a.報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碩士班，經錄取者，可抵免學科16學
分（舊約導論和律法書2、舊約歷史書2、詩歌書和智　慧書2、先知
書2、新約導論、福音書和使徒行傳2、保羅書信2、一般書信和啟示
錄2、靈命與性格成長2學分）。
　b.報考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碩士班，經錄取者，可抵免學科24學分

＊報名流程：
　a.各項表格請至推廣中心網頁下載或來電中心索取    
　b.提供六份推薦書之資訊，填妥後回傳本中心    
　c.請注意報名截止日期：5/29 (以郵戳為憑)

http://www.tbts.edu.tw/admission_detail.php?nid=45/

一O四學年度一年制神學先修班

上課地點 課程類別 課   名 教   師 學分 上課期間 週 時間 費用

校本部 聖經學分班 創世記 黃正人老師 2 2015/9/8-11/5 每週二 18:40-20:25 6000

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www.tbts.edu.tw　一Ｏ四學年度神學進修學分班（碩士學分班）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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浸會消息

 台北沐恩堂4/18下午舉行50

週年慶感恩聚會。

校友消息

 薛銘光牧師（25屆）

104年5月31日於景美浸信會舉行榮退感恩

禮拜。

 戴粘碧鳳師母（33屆）

104年5月11日下午3:00於浸信會義美堂通過

考牧，將於6月14日下午2:30舉行按牧典禮。

 林富山牧師(41屆)

104年7月18日下午3:00舉行貴格會崇信教

會獻堂感恩禮拜。

 鄧鳴琴傳道(47屆)

104年6月21日下午舉行按牧典禮。

 賴正輝傳道(66屆)

104年6月15日上午10:00於中和牧心堂舉行

考牧。

 黄玉琪傳道(立案2屆)

104年6月20日上午11:00舉行結婚慶典，求

主賜福新人新家。

歡迎浸神校友、

浸會教會牧者同工

提供各項訊息

E-mail：ard@tbts.edu.tw

電話：02-2720-3140 分機 145

校友情‧浸會心

 台灣浸神全體教職員生暨畢業生合影留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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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‧推廣教育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暑期神學進修學分班《神學導論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碩士學分班，地點：台北校本部)       6/23截止報名! 
 

 
 宗  旨：裝備基督徒教師，充實神學素養，提升校園福音事奉的能力。 
 對  象：基督徒教師（含小學至大學）、教會核心同工、小組長。 
 資  格：二、三、五專同等學力及大學以上（新生請附畢業證書影本） 
 課  程：碩士學分班，3學分。  
 日  期：民國 104年 6月 30日至 7月 24日。 
 上課時間：週二至週五上午上課。週二～四 09:10-12:00，週五 8:10-12:25。 
 地    點：11045台北市吳興街 394巷 1號，校本部。 
 學分認定：日後報考本校碩士班，經錄取者，可按學校抵免學分辦法抵免。 
 結業證書：修滿南北部神學學分班課程→12學分可獲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頒發神學結業證書(一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→24學分可獲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頒發神學結業證書(二) 
 
 

               

 

  教    授：彭盛有博士 

學    歷：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M. Div.、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M. A.、 
英國愛丁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h. D.主修神學美學、系統神學與倫理。 

  經    歷：資深劇場藝術導演及演員，曾獲兩屆國家戲劇表演獎、戲劇藝術事奉耕耘及牧會多年。 

 

 

 

 


